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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梁河县商品房去库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梁河县商品房去库存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2016年8月17日

梁河县商品房去库存实施方案

[bookmark: wenhao]按照《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德政发〔2015〕145号）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商品房去库存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因地制宜，落实政府主体责任，稳定住房消费，优化行政服务，大力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实现房地产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多方发动，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去库存宣传工作
一是组织新闻媒体正面报道。加强与新闻媒体部门的协作，制订商品房去库存宣传方案。着重宣传商品房去库存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优惠政策和实施办法。
二是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黑板报、墙报、广播等方式广泛宣传。
（二）加强领导，确保宣传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高度重视商品房去库存宣传工作。坚持广泛宣传、长期宣传、重点宣传相结合，形成宣传工作制度化、经常化、长期化、细致化。定期发动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实施去库存的优惠政策，切实让利于民，突出宣传重点，掀起宣传高潮。
二是严格宣传纪律。对不利于去库存工作顺利推进的一些不负责的负面报道要坚决取缔，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媒体和人员的责任。
三、主要内容
（一）鼓励个人住房消费
1.县政府要在做好行政服务、落实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与房地产企业沟通，以企业自愿为前提，对购买首套房及改善性住房群众、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人群、房屋被征收住户、新就业大学生等对象在销售项目正常商业优惠的基础上，再分层级给予相应优惠。
对自愿退出宅基地并还耕、还林的农民，进城购买商品住房（含二手住房）的，县政府按照其退出合法宅基地的面积及以上房屋折旧，给予一次性购房奖励；对进城购房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原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不变的，给予适当的购房奖励。
2.税务机关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省出台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属于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即减按1.5%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90平方米以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按1%征收契税。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个人转让自用住房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收个人所得税。
3.预售商品住房执行优惠政策的购房时间认定，以购房人与开发企业签订网签合同并经房屋登记部门备案时间为准；现售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执行优惠政策的购房时间认定，以产权过户后房屋登记簿记载时间为准。
（二）结合我县2016—2017年棚户区改造工作，引导被拆迁户用拆迁补偿款在我县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商品房进行安置。
（三）结合我县异地搬迁工作，在对有异地搬迁需求的乡镇，可引导搬迁进城购买商品房作为异地安置。
（四）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革，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县政府对农民等新市民进城购买首套商品住房，可给予一定比例的购房补贴，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和贷款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购房。
[bookmark: _GoBack]（五）进一步降低房地产税费。全面清理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公布房地产开发的收费清单，没有法律、政策规定的一律取消。落实国家税收减免政策，对出现滞销且资金困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部门可依法采取灵活的征收办法。
（六）大力释放住房公积金。要进一步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额度，放宽公积金贷款、提取条件，实施提贷并举政策。落实公积金贷款全省“一体化”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职工购房应贷尽贷。积极推进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住房公积金制度。2016年，县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达到85%以上。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抓好组织实施。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工作，形成纵向联动、横向互动的工作机制。
（二）强化监督考核。依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销售项目必须手续合法、证照齐全；严厉打击虚假广告，保障群众根本利益；做好商品房预售资金和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严把资金安全闸门；加快商品房交易系统建设，按时完成商品房、二手房买卖合同网签网备系统建设，实现中央到地方房产交易信息共享；建立和利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企业信用、商品房预售监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有关系统，提升行政监管与服务。
（三）加大宣传引导。县直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商品房去库存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类媒体，及时发布、准确解读政策措施，认真总结推广经验，为推动商品房去库存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梁河县商品房销售及库存情况




附件

梁河县商品房销售及库存情况

截至2016年4月底我县商品房在销售企业共10家，合计批准销售商品1743套商品房房产面积共277037.79平方米其中住宅1183套面积192886.04平方米，商业及其他560套面积84150.75平方米，截至2016年4月底，住宅共销售884套面积146689.72平方米，商业及其他销售329套面积56689.48平方米，剩余库存住宅299套面积46196.32平方米，商业及其他库存231套27462.27平方米，合计我县商品房库存共计530套，面积73658.59平方米。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
察院，县委各部委。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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